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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在京名校为何“一票难求”？
海淀检察院公布相关案情，揭开黑客、黄牛、旅行社犯罪链

暑期将至，近几年流行的“研学游”又将迎来一波高潮。海淀区，汇聚了一众国内外知名学
府，成了最佳研学目的地。面对海量参观需求，在京名校参观门票出现“一票难求”现象，进而滋
生出黑客、黄牛、旅游从业人员等参与其中的倒卖高校参观票的黑色犯罪产业链。

近日，海淀检察院公布了该案详情。

王某某和张某某都是“资深黄
牛”，去年7月，他们去老乡李某某
家玩，看到李某某在鼓弄电脑，几
人便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

“你老摆弄电脑，有没有赚钱
的路子？”王某某问李某某。在朋
友眼中，李某某是一名“黑客”，实
际上，他曾是某空调公司技术员，
但的确对编程软件很感兴趣，并

通过网上的“黑客论坛”自行学
习。学习过程中，开始研究抢票
软件，其间还加入许多QQ群，向
他人学习有关抢票软件方面的知
识。当天，李某某正在测试自己
开发的一款抢票软件，。

一见到这款软件，王某某和张
某某都来了兴趣。“你这个抢票软
件管用吗，除了热门景点之外，高

校的参观票能不能抢到？”
觉得有利可图，李某某一口答

应下来。“黑客”与“黄牛”一番讨
价还价，约定“黄牛”每抢到一张
参观票，就将门票出售额的 30%
转给“黑客”，李某某遂把软件交
付王某某、张某某使用，并承诺

“售后服务”，即软件出现问题，李
某某负责调试修正。

“黑客”开发抢票软件，一张参观票抽利三成

有了抢票利器，“黄牛”开始
寻找客源。王某某、张某某先是
在各大网络平台发布载有高校名
字的帖子，或者直接发标题“某某
高校一日游”“某高校搬砖，懂的
来”等，后来，关于高校参观的链
接会被平台官方强制下架。王某
某二人便在自媒体平台上搜索类
似“想去某某高校参观，谁能帮忙
预约”等内容的帖子，并在帖子下
面留言“我可以帮你预约”，对方
如果需要就会联系“黄牛”。

散客并不是王某某等人的主
要目标，他们更希望吸引旅游从
业人员，以保证稳定的客源。不

久，北京某旅行社运营人员高某
某上钩了。

高某某在某二手物品交易平
台上看到了王某某发的帖子，王
某某称他能够用“机器”帮助抢各
种旅游景点的门票。抱着试试的
心态，高某某给王某某发去了一
名客户信息，双方通过微信发送、
接收客户身份信息、预约成功截
图，并于当日完成转款交易。这
样一来，“黄牛”取得了高某某的
初步信任。

去年暑期，很多游客需要北京
热门景点的门票，高某某遂从王
某某那里进票。高某某将游客的

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发给王
某某，让王某某帮助游客订购名
校参观门票，抢到票后以每张票
239元至269元不等的价格出售。

有了稳定的客源，抢票软件也
“大发神威”，王某某、张某某兵分
两路，分别组建以二人为首的两
个犯罪窝点，并购买电脑、手机等
犯罪工具，成立“抢票工作室”。

“黄牛”以每张门票80元至150元
不等的价格出售给高某某这类旅
游从业人员。

后经检方核实，截至案发，不
到一个月，两个工作室的门票销
售额已累计达30余万元。

王某某、张某某等专业“黄牛”
虽然不主攻散客，但秉着“苍蝇也
是肉”的原则，他们并没有放弃这
一盈利来源。很多初出社会的学
生或兼职大学生由此被拉下水。

陈某某是刚毕业的学生，上班
不久便暑假兼职帮他人出票，一般
是帮人抢演唱会门票或者医院挂
号之类的，后面微信添加很多好
友。去年6月底，陆续有好友联系，
问能否抢到名校的门票。后来，陈
某某通过自媒体平台看见有个账
户发了一篇文章，介绍名校参观的
情况，浏览评论看到有人可以帮忙
出票，并留了联系方式，该人就是
张某某。之后有人需要出票，陈某

某就联系张某某，在他要价的基础
上收取10元到20元的差价。

杨某某是大学在校生，暑假期
间通过他人介绍认识了“黄牛”周
某某，周某某称通过软件可以帮助
抢名校参观的票，约定一张门票为
120元至150元。杨某某把价格提
高到180元至200元再出售。

今年1月，海淀检察院以李某
某、张某某等13人涉嫌非法获取计
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向法院提起
公诉，该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中。旅
行社运营人员高某某、兼职大学生
陈某某等4人因犯罪情节轻微，检
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建议
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

经检察官讯问，被告人详细交
代了如何用抢票软件抢票的犯罪
过程。抢票的具体流程就是在软
件中设置好微信 openID 值，然后
导入手机号，用接码平台接验证
码，之后将参观人员的姓名和身份
证号导入软件内，后点击开始抢
票，软件就自动开始批量抢票。成
功率能够达到80%左右。其间，需
要通过“黑客”李某某购买接码平
台和微信openID等，一套2.5元左
右，用来操作抢票。

平时抢票软件出现了一些问

题，“黄牛”会联系李某某，李某某
通过易语言调试后更新软件。

暑假将至，研学旅行也即将进
入旺季。检察官提示：游客应提前
了解热门景点门票的预约途径、收
费项目以及收费标准，务必选择正
规平台预约或者购买门票，请勿随
意泄露个人身份信息。在选择研
学游等旅游产品时要擦亮双眼，切
忌通过网络购物平台或者自媒体
平台等同黄牛交易，避免误入陷阱
遭受财产损失。

北京日报客户端

兼职大学生为小利帮“黄牛”揽客

案件揭秘：“机器人”如何抢票
“黄牛”发帖专“钓”旅游从业人员

去世后房产、丧葬费被
过给保姆儿子

据媒体此前报道，2022年6月，
65岁的赵永秋得知锦州家中的养父
已离世两天，从沈阳赶回家后发现，
90岁的养父在死前9个月，与年龄
相差38岁的保姆领证结婚，房产已
过户到保姆儿子名下，过世后的丧
葬补助费、抚恤金等3.9万余元亦被
保姆儿子领走。

赵永秋告诉记者，由于姨母不
能生育，赵永秋在 8岁时以养女身
份过继到姨父家。2020年 8月，在
弟弟岳父的推荐下，其养父聘用了
来自辽宁义县的保姆郑秀英。

赵永秋觉得，养父可能受到保
姆的操控。2021年 5月，在养母去
世 2个多月后，养父赵德忠曾向锦
州市公证处开具了一份婚后未曾生
育子女和收养子女的公证书，收费
单上签署的名字为保姆儿子郑某。
公证书开具不久，房子以买受形式
被养父过户给了保姆的儿子。

“保姆一方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绕过我，从而将房子转移到自己手
里。”赵永秋说，她向法院提交了相
关材料，证明部分材料系伪造，自己
确为老人养女。经过核实后，锦州

市公证处将上述公证书撤销，并承
认公证内容确与事实不相符。

此外，赵永秋提供给记者两份
材料，一份是养父与保姆的结婚登
记表，一份为养母的死亡注销证明，
上面的日期显示为同一日，均在
2021年9月28日，她觉得蹊跷。

2023 年 9月，赵永秋一纸诉状
将锦州市古塔区民政局告上法庭，
要求法院判定民政局在办理保姆与
养父结婚手续时存在瑕疵，进而判
定两人的婚姻无效。

赵永秋在行政起诉状中表示，
结婚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在为其养父
登记结婚时，并未尽到注意义务。
其养父和保姆年龄相差极其悬殊，
并且老人健康状况极差，生活基本
无法自理，从老人签字时的书写笔
迹可看出，老人连笔都握不稳，无法
履行相应的夫妻义务。老人此时可
能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婚姻登
记部门在审查结婚登记申请时，若
在没有儿女陪同的情况下，应要求
其出具有资质的医疗机构对老人精
神状态和行为能力的诊断和评价，
以便确定老人是否存在与对方缔结
婚姻的真实意思。可是纵观在婚姻
登记机关调取的办理材料，里面并
没有与此相关的任何内容。郑秀英
与老人涉嫌骗婚，“借婚姻之名，行

侵财目的。民政部门登记审查程序
存在瑕疵，并且严重违背人伦情理
及公序良俗。 ”

法院判决婚姻不予撤
销，保姆称与老人相爱

2023年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人
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赵永秋曾
告诉记者，在诉讼前她曾通过亲戚
致电保姆，想要协商财产分割事宜，
但对方一直回避此事。

2024年4月28日，辽宁省锦州
市古塔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驳回
原告赵永秋对于撤销老人与保姆婚
姻登记行政行为的请求。

古塔区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
点有两点：其一，关于原告赵永秋是
否为本案适格主体的问题。二被告
及第三人在庭审中对原告赵永秋具
有赵德忠养女身份提出质疑，本院
经审理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
的意见》第28条的规定“亲友、群众
公认，或者有关组织证明明确以养
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
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
关系对待。”依据上述规定在 1992
年4月1日《收养法》施行以前，我国
承认事实收养关系。

其二，本案争议的行政行为是
否应予撤销。在本案中，被告锦州
市古塔区民政局、锦州市古塔区民
政事务服务中心(古塔区民政局婚
姻登记处)依据《婚姻登记条例》的
相关规定，经审查双方持本人身份
证、户口簿等证件并经本人签署声
明、结婚登记告知事项、婚姻登记个
人信用风险告知书、共同拍照等程
序后为赵德忠与第三人郑秀英办理
结婚登记行为的事实清楚，程序合
法，适用法律正确。

虽然赵永秋提出，两人结婚登
记时年龄相差悬殊，且赵德忠身体
状况极差，可能为限制行为能力人，
婚姻登记处未对赵德忠精神状态和
行为能力进行诊断和评价，其行为
存在严重瑕疵的主张，经审查，被告
婚姻登记处完全符合婚姻登记的程
序规定，虽赵德忠年龄较大，但原告
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申请结婚登记
的行为非自身真实意思表示，也未
提供证据证明赵德忠为限制或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其主张无事实和法
律依据，故原告要求二被告撤销
2021 年 9月 28日作出的准予赵德
忠与郑秀英结婚登记的行政行为，
法院不予支持。

判决后，除了赵永秋提出了上
诉外，保姆郑秀英亦提出了上诉，其

中赵永秋上诉请求改判婚姻无效。
郑秀英的行政上诉状显示，其认为
赵永秋与赵德忠的养女关系属认定
事实错误，被上诉人不具有诉讼主
体的资格。

赵永秋说，许多人质疑她对养
父没有尽到责任，她觉得委屈，称在
没有搬离锦州前，为方便照顾养父
母，她特意搬到与养父同个小区居
住，楼层也紧挨。请了保姆后，才由
保姆进行照顾。

保姆郑秀英回应记者，她要上
诉是因为没有档案记载赵德忠有收
养子女的记录，“老爷子有无子女
证，我们就上诉了。”她说，对方（赵
永秋）从没看过老人，也没有通过电
话，赵德忠去过很多次敬老院，监护
人都不是赵永秋。

对于与老人结婚或涉嫌骗婚的
质疑，郑秀英予以否认。“婚姻并不
限制年龄差”，双方相爱，且结婚这
个想法是老人提出的。

郑秀英称，自己的儿子并没有
对这桩婚事过问，而过世后的丧葬
补助费、抚恤金等3.9万余元是她作
为老人的妻子，授权儿子领走。而
对于老人火化事宜是其儿子冒充女
婿办理一事，她回应，殡仪业务单上

“与逝者关系”栏填写的“女婿”一词
是工作人员写错。 来源：九派新闻

九旬老人去世后被发现与小保姆结婚
房产已被过户；保姆否认骗婚：我们相爱

辽宁锦州九旬老人赵德忠去世后被发现已与相差38岁的保姆结婚，房产、丧葬费被过给保姆儿子，养女报警并状告民政局，要求判定婚姻无效。
近日，记者从老人的养女赵永秋与保姆郑秀英（化名）处获悉，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赵永秋的诉讼请求，对于原告要求撤销老人与保姆婚姻

登记的行政行为，法院不予支持。判决后，除了赵永秋提出上诉请求改判婚姻无效外，郑秀英亦提出上诉，不认同原告与老人的养女关系。郑秀英的行政上诉状显示，
请求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认为赵永秋与赵德忠的养女关系属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不具有诉讼主体的资格。

4日，保姆郑秀英回应记者，否认是为财产而“骗婚”，称结婚系老人提出，她选择尊重老人的意愿，尽管年龄相差38岁，但双方相爱。


